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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B_E4_BA_BA_E5_c36_52265.htm 1.当事人和解 当事人

和解，指当事人双方在诉讼中达成以终结诉讼为目的的协议

。当事人自行和解，包括审判程序中的和解和执行程序中的

和解。当事人在审判过程中达成和解协议，一般看作原告撤

诉。 2.法院调解 法院调解，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

，双方当事人对民事权益争议自愿平等进行协商，达成协议

解决纠纷。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凡为调解结案目的

而对当事人进行的一切调停工作，都属于法院调解。 3.仲裁

制度 仲裁又称公断，指在双方当事人对某一事实发生争议时

，根据有关规定或当事人之间的协议，由一定的机构以第三

者的身份对争议事实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法作出裁决，以解决

争议的法律制度。第三者居中裁决解决争议的仲裁制度，仲

裁的对象限于一定范围的争议；仲裁机构具有民间性和自治

性；仲裁协议具有自愿性和排他性；仲裁裁决具有终局性。 

适用仲裁的范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中规定，平

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

财产权益纠纷（主要指侵权纠纷），可以仲裁。婚姻、收养

、监护、抚养、继承纠纷和依法应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纠

纷，不能提交仲裁。 我国仲裁机构的一般仲裁机构，统称仲

裁委员会，可以在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

设立，不按行政区层层设立。一般仲裁机构由相关的人民政

府组织有关部门和商会统一组建，并应经省、自治区、直辖

市司法行政部门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规定的基



本仲裁程序阶段包括：仲裁的申请和受理、仲裁庭的组成、

开庭和裁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